
附件1：

2024年高阳县市场监管局第一次内部双随机联合随机抽查汇总表
填报单位： 年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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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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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

说明：1、“抽查结果”中“小计”应当等于或者大于抽查结果的户数之和（抽查结果可能出现重复情形，如企业存在重复情形请在“备注”说明）；
如抽查的企业在抽查期间已注销或吊销的，请在“备注”中详细说明。

      2、“抽查结果”中“未按规定公示即时信息”情形应当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条认定；（4）=（13）。
      3、“被责令限期限行公示义务的企业”是指被依法下达《限期履行公示义务通知书》的企业。
      4、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异常状态市场主体数量（16）=（5）+（6）+（15）。


